
生命科學系大學部「專題研究」選修須知 
 102年 2月 20日系教學及課程委員會修訂 

112年 8月 4日系教學及課程委員會修訂 

 

一、 「專題研究」課程目的在引導本系大學部學生及早進入實驗

室，體驗研究經驗，激發研究潛能與興趣。 

二、 本課程開設於大學部二年級下學期及三年級上學期，各 1學

分，二學期可以選擇不同指導教師。 

三、 本課程先修科目為「實驗室安全衛生」。 

四、 本課程之指導教師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： 

(一) 本系專任/兼任教師或合聘且在本系開課之教師。 

(二) 本院(生命科學院)研究所專任教師。 

(三) 本校其他系/所研究領域與本系相關之專任教師。 

五、 選修本課程之學生於每學期第 9週前繳交「專題研究」指導

教師同意書至系辦公室，逾期未繳交，課程學期成績以不及

格論處。指導教師資格為第四條第三項者，須於本系找一位

專任教師擔任共同指導教師。 

六、 專題研究之主題、課程實際內容及進行方式由指導教授和修

課學生共同協商決定，學期成績由所選定之指導教授評定分

數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生命科學系選修「專題研究」指導教師同意書 
 

 

本人同意指導    年級     班 學號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同學修習「專題研究」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指導教師簽名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
